
关于《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和依据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支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政策，提升城市品质，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，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规划设计院组织拟草了《关于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4年上半年，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多次到省内外城市考察学习第四代住宅做法。2024年6月，我局全面启动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研究工作，6月下旬形成初步成果。2024年7月，我局就《关于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）》初步成果书面征求了谯城区、市住建局、市住房发展中心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人防办、市应急局、市司法局、高新区管委会、亳芜园区管委会、谯城经开区管委会、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意见。2024年8月、9月先后两次召开相关部门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讨论、交流。

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概念及适用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立体生态住宅是将绿色生态理念融入城市建筑，通过设置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绿化平台等立体绿化措施，将空中花园与现代建筑相结合，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高品质住宅；明确立体生态住宅出让的条件范围。
（二）技术审查要点
立体生态住宅对户属空中花园、公共绿化平台、绿化种植要求、计容和产权、建筑密度和绿地率、建筑间距控制、日照管理要求等方面提出不同的技术审查要求，更好的指导立体生态住宅建设。
（三）实施监管
为更好管控立体生态住宅规划建设，文件明确各单位责任分工，规范销售及使用户属空中花园、公共绿化平台；各部门严把户属空中花园、公共绿化平台竣工验收关口并做好验收后监督管理，加强公共绿化平台的管理与服务，确保建筑外立面整体效果和居住区品质。





